
信息披露4444 2026年4月1日 星期三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6-01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被收回

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补偿协议简要内容：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珠海

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仁恒”）与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以下简称“更新
局”）、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
协议书》，因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决定收回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
金鸡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用地及地上合法产权房屋，更新局拟货币补偿红塔仁恒合计666,342,
221.00元。

● 本次签署补偿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协

议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协议补偿款金额较大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导致支付期较长，存在不能及时收回的风

险。后续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补偿协议概述
（一）补偿协议的基本情况
1.补偿协议概况
因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决定收回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

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合计286,622.4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及地上合法产权房屋。为响应当地
政府公共利益需要，红塔仁恒与更新局就行政收回土地相关补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补偿协议书》，补偿总价人民币666,342,221.00元。

2.补偿协议要素情况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R其他，具体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

□股权资产R非股权资产

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工业用地及地上合法

产权房屋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元）：666,342,221.00
□ 尚未确定

截至2026年3月18日，账面净值为118,212,726.80元

463.68%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2026年6月30日之前，更新局向红塔仁恒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6,634,
222.10元；2026年10月31日之前，更新局向红塔仁恒支付补偿款人民币566,390,887.85元；协

议项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移交完毕，且完成相关不动产权注销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更新局向

红塔仁恒支付补偿款人民币33,317,111.05元

□是 R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补偿协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6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

权被收回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
（三）补偿协议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补偿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补偿协议对方为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更新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更新局隶属于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补偿协议标的基本情况
1.补偿协议标的基本情况
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路北及鹅槽山片区两个地块，地块一用地面积为8,

543.62平方米；地块二用地面积为278,078.86平方米；合计286,622.4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地上
建筑面积合计141,041.98平方米。

2.补偿协议标的的权属情况
土地权属性质为出让。两宗土地和地上产权房屋权利人为红塔仁恒。
本次补偿协议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补偿协议标的资产使用及维护情况正常，土地使用权与固定资产均已按会计准则计提折旧。
4.补偿协议标的具体信息
补偿协议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账面净值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片区、鹅槽山金鸡路北两宗工业用地及地上合法产权房屋

非股权资产

R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债权 □资产组

□其他，具体为：

2025年12月31日

374,455,978.07
254,001,011.96
120,454,966.11

□是 R否

2026年2月28日

374,455,978.07
255,492,427.81
118,963,550.26

四、补偿协议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补偿协议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聘请的第三方有资质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本次行政收回的土

地及房产评估值为666,342,221.00元，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666,342,221.00元。
2.补偿协议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评估/估值基准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工业用地及地上合法
产权房屋

□协商定价
R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元）：666,342,221.00□ 尚未确定

2026/03/18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选用比较法、收益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合法产

权房屋评估选用成本法。

评估/估值价值：666,342,221.00（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463.68%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广东公评房地产与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补偿协议的定价根据国家房地产管理及评估的有关法规，结合本次估价目的及估价对象类

型，依据评估估价结果，经双方确定，具有公允性，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补偿协议当事人
甲方：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乙方：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见证方：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
（二）行政收回土地的概况
1.收储地块：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工业用地
2.土地面积：286,622.48平方米
（三）补偿款：666,342,221.00元
（四）补偿款的支付：
1.2026年6月30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6,634,222.10元。
2.2026年10月31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款人民币566,390,887.85元。
3.协议项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移交完毕，且完成相关不动产权注销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补偿款人民币33,317,111.05元。
（五）交地：在足额收到协议约定的第二期款之日起180日内搬迁完毕并完成相关不动产权注销

手续。
六、本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政收回地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塔仁恒关停产线BM2所在地块，人员安置已经完成，关停

产线原开展白卡纸业务，已由公司BM3生产线承接，客户供应稳定，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行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项为666,342,221.00元，预计将对公司利润和现金流产生积极
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对业绩的影响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1.本次行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金额较大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存在不能及时收回的风

险，公司将积极关注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将收到的补偿款项为666,342,221.00元，预计将对公司利润和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具体

会计处理及对业绩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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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6年3月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由于事情紧急，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且召集人已
在董事会上作出说明。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6年3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
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飞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被收回

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
因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决定收回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塔仁恒”）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鹅槽山金鸡路北及前山鹅槽山片区两宗用地及地
上合法产权房屋，收回土地面积为286,622.48平方米，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珠海市
香洲区城市更新局拟货币补偿红塔仁恒合计人民币666,342,221.00元。此次行政收回契合公司盘活
资产的需求，有利于加快资金回笼，助力公司经营发展，董事会同意本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2026年4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冠豪高新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签订补偿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4）。

（二）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相关内容详见2026年4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冠豪高新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15）。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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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
796,930,306
45.53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飞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任小平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3,557,889
比例（%）

99.5768

反对

票数

2,345,217
比例（%）

0.2942

弃权

票数

1,027,200
比例（%）

0.129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012,201
比例（%）

96.2939

反对

票数

2,445,017
比例（%）

2.5869

弃权

票数

1,057,800
比例（%）

1.1192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449,689
比例（%）

99.3122

反对

票数

4,564,217
比例（%）

0.5727

弃权

票数

916,400
比例（%）

0.1151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6,329,643
比例（%）

98.6698

反对

票数

9,417,663
比例（%）

1.1817

弃权

票数

1,183,000
比例（%）

0.148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4,442,453
比例（%）

98.4330

反对

票数

11,385,053
比例（%）

1.4286

弃权

票数

1,102,800
比例（%）

0.1384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606,499
比例（%）

99.3319

反对

票数

4,239,017
比例（%）

0.5319

弃权

票数

1,084,790
比例（%）

0.13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012,201.00

89,034,401.00

比例（%）

96.2939

94.2013

反对

票数

2,445,017.00

4,564,217.00

比例（%）

2.5869

4.8290

弃权

票数

1,057,800.00

916,400.00

比例（%）

1.1192

0.969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至议案6以普通决议通过；议案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本议案时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节平、任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6-016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4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4月16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4月16日
至2026年4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4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
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
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
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
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433
股票简称

冠豪高新

股权登记日

2026/4/9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4）不便于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

姓名、股票账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附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复印件，并请注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字样。

2.登记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0至17: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小平、尹一品
联系电话：0759-2532338
指定传真：0759-2532339
通讯地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邮政编码：524072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3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3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9位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会审议。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凌勇、李伟杰、颜俊回避表决。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二、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4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4月16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8楼大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4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1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券－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6/4/9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1、法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需持代理

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
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6年4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华发股份董事会秘书处
（四）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华发股份董事会秘书处
2、联系电话：0756-8282111
3、传真：0756-8281000
4、邮编：519030
5、联系人：杜雅清、仝鑫鑫
六、其他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控股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
所需，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带来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一致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关联董事郭凌勇、李伟杰、颜俊回避了表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5年度与华发集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389,324,687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960,644,968

元，实际发生额未超出2025年预计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出售资产、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

向关联人收取租金

向关联人购买资产、商品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服务

向关联人支付租金

合计

关联人

华发集团及其

子公司

2025年预计金额

62,341,178
371,474,620
107,993,679
247,501,303
499,786,141
100,227,765
1,389,324,687

2025年实际发生额

30,732,058
420,238,908
68,142,833
28,391,322
311,086,834
102,053,014
960,644,968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
/
/

采购业务减少

推广业务减少

/
/

注：尾数之和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2026年度主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 2026年度可能与华发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主要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42,127,162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出售资产、

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

向关联人收取租金

向关联人购买资产、

商品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服务

向关联人支付租金

合计

关联方

华发集团

及其子公

司

2026年预计金额

45,301,287

513,675,129
60,461,937
23,274,567

283,386,073
116,028,169
1,042,127,162

占同类业务

比例（%）

0.12

7.22
7.39
0.91

3.41
72.55

/

2026年1-2月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3,709,360

42,027,014
1,623,404
1,023,873

28,281,929
974,971

77,640,551

2025 年实际发生

额

30,732,058

420,238,908
68,142,833
28,391,322

311,086,834
102,053,014
960,644,968

占同类业务

比例（%）

0.04

4.30
8.32
0.19

2.99
63.81

/

本 次 预 计

金 额 与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差

异 较 大 的

原因

/

/
/
/

/
/
/

注：尾数之和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0363258N
3.法定代表人：谢伟
4.成立日期：1986年05月14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84,972.263283万元
6.住所：珠海市拱北联安路9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为7,292.85亿元，负债总额为5,563.19亿元，净资产为1,

729.66亿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521.23亿元，净利润21.15亿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7,554.16亿元，负债总额为5,881.53亿元，净资产为1,

672.63亿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41.48亿元，净利润-1.35亿元。
9.截至公告披露日，华发集团资信状况正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或子公司将

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与销售资产或商品、接受与提供劳务、收取和支付租金等，交易

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均以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为定价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与

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满足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业务需求，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日常关联交易属于
正常生产经营往来，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
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上接D43版）
6、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短期借款

衍生金融负债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债券

预计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库存股

2025-12-31
6,801.67
237.09

93,263.07
2,758,156.95
349,485.72
2,633,138.49

870.16
9,305,737.66
871,179.21
1,129,534.87
72,306.88

3,126,649.46
-

2024-12-31
17,674.81
1,885.95

153,903.50
4,406,704.06
519,554.84
1,597,306.20
4,763.94

19,236,111.26
1,775,001.76
2,411,313.23
132,711.80
177,520.47
(129,180.03)

变动幅度

-61.52%
-87.43%
-39.40%
-37.41%
-32.73%
64.85%
-81.73%
-51.62%
-50.92%
-53.16%
-45.52%
1,661.29%
-100.00%

说明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票据结算金额减少

工程竣备转入固定资产的影响

可弥补亏损转回

存量项目盘活

融资结构变化

公允价值下降

销售规模下降

待转销项税减少

兑付到期债券

预提诉讼赔偿减少

深铁集团提供了借款

库存股出售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损益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费用

2025年

23,343,276.90
21,134,729.18
937,654.19

(584,097.88)
(9,787.22)

(2,192,930.81)
3,156.51

368,868.00
1,788,627.68

2024年

34,317,644.07
30,826,487.14
1,836,092.50

(285,926.76)
(1,048.09)

(716,837.73)
(253,417.50)
247,866.92
151,737.52

变动幅度

-31.98%
-31.44%
-48.93%

-104.28%
-833.81%
-205.92%
101.25%
48.82%

1,078.76%

说明

开发业务结算规模下降

开发业务结算规模下降

开发业务结算规模及毛利率下降，对应

结转土增税减少

权益法确认联合营项目亏损以及计提部

分联合营公司的存货减值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结合市场形势与项目实际情况计提的存

货减值增加

本期资产处置未形成亏损

滞纳金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

7、资产负债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中：完工开发产品

在建开发产品

拟开发土地

其他

应付账款

合同负债（含税）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25-12-31

金额

102,062,283.15
6,724,094.97
17,541,417.64
37,373,809.81
11,444,793.93
17,881,790.50
7,788,425.34
258,800.04

13,063,184.43
10,176,916.87
13,373,578.52
13,665,028.31
15,718,581.00

占总资产的比

重(％)
100.00
6.59
17.19
36.62
11.22
17.52
7.63
0.25
12.80
9.97
13.10
13.39
15.40

2024-12-31

金额

128,625,985.98
8,816,286.50
22,142,525.14
51,900,943.98
12,391,404.92
30,084,312.09
9,171,361.62
253,865.36

16,003,304.20
21,011,113.01
15,231,707.24
14,604,556.84
17,888,620.92

占 总 资 产 的 比

重(％)
100.00
6.85
17.21
40.35
9.63
23.39
7.13
0.20
12.44
16.34
11.84
11.35
13.91

占总资产的比重增长百

分点(％)

-
-0.26
-0.02
-3.73
1.59
-5.87
0.50
0.05
0.36
-6.37
1.26
2.04
1.49

8、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大额变动的情况。
9、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研发投入金额4.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
□适用√不适用
（1）公司研发人员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0、现金流量数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额

2025年度

14,017,312.52
14,116,125.01
(98,812.49)
953,237.43
584,341.25
368,896.18
5,003,766.62
7,495,901.27
(2,492,134.65)
(2,248,863.36)

2024年度

21,962,216.38
21,582,231.62
379,984.76
1,968,819.95
887,906.99
1,080,912.96
7,829,145.65
10,596,445.51
(2,767,299.86)
(1,293,318.56)

同比增减

-36.18%
-34.59%
-126.00%
-51.58%
-34.19%
-65.87%
-36.09%
-29.26%
9.94%

-73.88%
11、资本开支承担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的资本承担为492.1亿元，主要包括本集团已签订的正在或准备履行的建

安合同，以及已签订的正在或准备履行的土地合同。
12、或有负债
本集团按行业惯例为购房客户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主要为阶段性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客户所购产品的房地产证办出及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并交付银行执管之日止。截至报告
期末，本集团为客户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总额约934.96亿元。本集团过去从未因上述担保蒙受任何
重大损失。本集团认为无须就该等担保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拨备。

13、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无。
14、主要控股、参股企业分析
□适用√不适用
1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相关要求披露主要

项目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相关要求所规

定的“主要项目”。
16、项目跟投情况
本集团于2014年推出项目跟投，之后结合发展需要，持续对跟投制度进行迭代修订。相比2024

年末，公司报告期内无新增跟投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集团项目跟投主体的收益分配与实际投
资保持匹配。目前万科项目跟投制度已运行12年，因项目清算或达到模拟清算条件等原因，部分项
目的员工跟投权益已退出。

（七）未来发展展望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房地产行业全面迈向新发展模式的关键阶段。随着行

业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市场正从总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阶段，行业也将在供需再平衡
中逐渐企稳。万科集团将紧抓国家“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机遇，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导向，在巩固行业新模式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落实提质增效与风险化解并举的发展策略。

1、持续深化战略聚焦，通过资源的高效转化提升经营韧性。
现阶段将坚持以存量资源盘活为主导、精准投资为补充的投资策略，紧盯政策导向、深化政企协

作，重点运用资源置换、规划条件优化等举措改善资源结构。在区域布局上，坚持在具备供需优势的
核心城市深耕，确保资源向高潜力城市和地区集中，对不符合要求的城市坚决退出。在经营效率上，
将持续优化全流程操盘能力，通过提升投资兑现度与回款质量，为集团贡献长期稳定的收益。

2、不断深化迭代“好房子”体系，引领高质量居住体验。
坚持打造“好房子”产品，完善绿色、智慧、宜居的住宅标准，持续落地“好房子、好服务、好社区”的

理念。在业务实践中，将通过对“拾系”、“庐系”等标杆产品线的持续精研，推动开发业务向产品标准
化与经营精益化深度融合。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迭代，不仅是公司应对行业环境变化的基

石，更是公司在新发展阶段夯实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3、积极响应政策导向，以“绣花功夫”深耕城市更新。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城市更新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自身在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片区再生等领域沉

淀的先发优势。秉持“绣花功夫”，深度参与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通过政企联动与片区统
筹，打造一批承载新业态、新场景的城市名片。凭借在多业态规划与复杂项目上的操盘力，公司将致
力于打造更多民生改善与城市发展双赢的样板项目，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拓展增长空间。

4、积极探索新业务模式，提升差异化市场竞争优势。
基于不动产开发与运营的深厚积淀，积极探索全链条的不动产运营模式。整合品牌优势与多业

态操盘能力，为资金方或资产持有者提供从投资研判、开发建设到运营管理、资产退出的全周期、全链
条服务方案。通过推动业务模式从空间开发延伸到全链条服务，致力于将累积的专业运营能力转化
为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价值，并通过轻重结合的业务模式，构建差异化的行业竞争壁垒。

5、深化科技应用与数据赋能，驱动全场景质效升级。
持续深化科技与业务的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全产业链条。在开发领域，加速推广工业化智

能建造与数字化管理工具，提升工程精准度与建造效率；在经营服务领域，通过AI技术提升客户体
验、降低资产运营成本，实现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降本增效。同时，将致力于建立万科大会员体系，通过
加快客户数据库与统一数据中台建设，打破业态壁垒实现客户洞察的深度互联，以数据驱动决策，为
客户提供全场景、高品质的数字化服务体验。

五、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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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的通知于2026年3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书面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6年3月31日
在深圳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相结合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8名，亲自及授权出席董事8名。其中胡国
斌董事、张懿宸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沈向洋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
张懿宸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黄力平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2025年度报告摘

要》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202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载于《2025年度报告》第四节的《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26年度公司工作重点》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和核销2025年度减值准备的议案》
2025年公司共计提或因合并范围变动而增加的各类减值准备合计5,627,467.43万元，转回或转销

各类减值准备合计612,948.07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合计人民币
9,242,337.86万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014,519.36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计提和核销2025年度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5年度公司不派发股息，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的202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审阅公司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26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继续聘请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公司以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的2026年度
财务报告，并审阅公司以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的202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

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

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专项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二十届董事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